
法庭之友意見書 本

案號:大法官審理會台字第12860號王光祿等，就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 

第 1項及第3 項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 ]條 之 1第 1 項及第2 項 、原住民族基於 

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第4 條第3項及第4 項等規 

定 ，認有違憲之疑義，聲請解釋案。

陳述人:戴興盛（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

壹、 前言

針對本次釋憲案之討論爭點，本人謹依據自2009年至今個人在科技部專題 

研究計畫、林務局委辦計畫等之研究結果，陳述主要結論，並根據研究結論進行 

政策建議，提供大法官審理會參考。

本人為環境與自然資源治理領域學者，在上段硏究計畫中，主要探討我國原 

住民族狩獵現象、原住民族土地與自然資源權、以及其與野生動物保育之互動關 

係 。本人硏究計畫所涵蓋之地理範圍主要為花蓮縣秀林鄉太魯閣族傳統領域，同 

時涵蓋太魯閣國家公園外與太魯閣國家公圜内。另外依據個人於東部其他地區之 

學術服務與實務經驗，本人認為太魯閣族之狩獵相關議題研究所得之發現，應足 

以代表東部地區原住民族所面臨之普遍處境與野生動物保育之普遍現狀。

貳、 主要研究懸

1.戴興盛*、莊武龍、林祥偉（2011)原住民於何處狩獵？東台灣太魯閣族某村 

落之實證硏究，尬理學薇，62: 49-72。*通訊作者

該文硏究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木4 溪流域)原住民狩獵活動的實際分佈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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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並發現，這個分佈乃是傳統獵區劃分、社會經濟變遷、現代太魯閣族社群內 

部的狩獵規範、交通路線、外部國家保育機制、以及野生動物族群分佈情形等主 

要因素的複雜互動結果，其中國家的保育機制(野生動物保育法與森林警察隊執 

法)尤其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因為若無此機制的存在，原住民的狩獵活動範圍 

將分佈較廣，而不會如此侷限在本研究所顯示的特定區域中。

從野生動物保育的角度而言，森林警察隊的執法，使得木瓜溪流域中央山脈 

東麓至中央山脈主稜線間約_ 半位置之西半部山區，較少有狩獵活動存在*尤其 

是遠離道路的地區更是如此。而在長程獵徑實際分佈的本山區東半部，原住民社 

群內部的非正式規範（informal norms) 雖然在形式上並未特別以野生動物保育 

之名考慮狩獵行為，但在實際運作上卻產生各長程獵徑間大致上維持一定間隔距 

離之結果。而在個別獵區内部，狩獵活動隨獵穫量調整至同一條獵徑的不同地 

區 ，或變換至不同獵徑，或停止狩獵一段時間；狩獵活動僅發生在獵徑兩側近處； 

獵人常因工怍機會等因素而暫停狩獵活動。以上現況運作的整體結果是，即使在 

獵徑分佈的範圍内，仍有部分地區的狩獵壓力較小甚或全無，當然此狩獵壓力較 

小區域之分佈乃隨以上因素而經常性地變動著。

以上硏究區域中由中央山脈東麓至中央山脈主稜線間的狩獵活動目前分佈 

狀 況 ，相當符合生物學中 spatial h arv es t c o n t r o l概念所探討的情形 （ M cC u llo u g h  

1 9 % )。該理論主張，在缺乏野生動物族群量資訊的情況之下，一大區域若可區 

分為若干次區域棲息地，且每一次區域棲息地面積都足以支持獵穫物種的最小可 

存活族群 （ m in im u m  v iab le  p o p u la tio n) ，則開放狩獵區與保護區的鑲嵌式分佈組 

合 ，將可在長期狩獵活動之試誤（trial and  e r r o r )過 程 後 （此試誤過程典型可見之 

於原住民傳統的狩獵活動），達到高收穫結果且避免於過度狩獵（o v e r h a r v e s t )的 

情形。在本研究區域中，木瓜溪流域由中央山脈東麓至中央山脈主稜線間約一半 

位置之西半部山區，此一廣大區域事實上因國家保育體制的嚴格保護，因此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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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了主要的保護區，另外東半部山區中，現有獵徑延伸區域以外的北側與南側 

山 區 ，由於幾乎無狩獵活動存在，亦形成了類似地大面積保護區再者東半部各長 

程獵徑之間未有獵徑延伸的區域，亦可能鑲嵌式地形成了類似地效果（雖然這些 

次區域的面積普遍較小）。因 此 ，這或許可以解釋，雖然銅門村長年來均仍存在 

相當程度的狩獵活動，但本區域獵人所觀察到野生動物族群量普遍呈現增加之趨 

勢 ，以及獵穫量多年來維持相當穩定之狀態，可能正印證了 spatial harvest control 

概念的預測。當然，就最嚴格的學術角度而言，木瓜溪流域的野生動物族群數量、 

每年獵穫動物的種類與數目、以及此一數目是否為永續水準等，以上問題都還需 

要大規模進一步的研究始可確認。但就資源治理現實考量的角度而言，完整詳細 

的生物族群資訊並不經常可得，也需要耗費大量的研究經費與人力，我們因此建 

議 ，一個適當的管理制度應當考慮這些限制因素，未來在經過長期追蹤之後，若 

本區域狩獵活動的頻繁程度與各種獵穫動物數量維持在相對平穩水準，則應可以 

假定當今狩獵活動並不會嚴重威脅野生動物族群，例如造成過度狩獵甚至地區性 

滅 絕 （local extinction) 等情形。各方權益關係人則可以在此基礎之上，討論適度 

開放合法狩獵的議題。

總結而言，研究區域當今的狩獵活動分佈，乃主要是國家保育機制、社經變 

遷與原住民傳統文化及生計需求間長期互動的結果，目前，它呈現了一個引人深 

思的妥協。國家保育機制使得原住民狩獵活動限縮至一較小範圍，社經變遷導致 

狩獵人口與活動頻率降低，此二因素均促成野生動物數量維持於一相對高的水 

準 ，這在一定程度上應已達成野生動物保育的政策目標，同時可能在此政策目標 

之 外 ，意外地使得原住民在較近範圍内便可以獲得足夠的獵物。但另一方面，除 

了需面對社經變遷的壓力外，原住民社群在國家保育機制之下所付出的代價非常 

巨 大 ，非法狩獵的法律與污名壓力，無論是對個人權益或對民族文化的延續，都 

造成難以回復的傷害。為了兼顧維護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原住民生計、以及野生 

動物保肓等三個目標，在治理制度層面上，考慮到本研究區域並非座落於現有之

3



國家公園或野生動物保護區範圍內，我們建議，若經長期追蹤，確認當今狩獵活 

動與各種主要動物之獵穫量的確維持在平穩的水準，目前這個事實上（de facto) 

妥協平衡的結果應該可以作為各方權益關係人討論的起點，在尊重原住民既有狩 

獵範圍的前提下，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將本研究區域研擬劃設為野生動物保護 

區 ，並建立核心保護區、緩衝區以及合法的永續利用區域，以利太魯閣族傳統生 

態知識與狩獵文化之延續。

2.戴興盛*、莊武龍、林祥偉（2011)國家野生動物保育體制、社經變遷與原住 

民狩獵：制度互動之太魯閣族實證分析，台 肩 學 孜 ，15(2): 3-66。*通訊作

者

本文的主要目的為，研究國家野生動物保育體制與原住民族內部傳統狩獵規 

範之互動。本文針對花蓮縣秀林郷木瓜溪流域太魯閣族原住民之區域進行實證研 

究 ，研究結果如下。

與現今相較，197 0年代的太魯閣族獵人仍相對嚴謹地遵守傳統狩獵規範， 

規範中扮演核心角色的獵區制度依然保持完整。自 從 1980年代開始，政府新興 

的保育體制加入早已存在的商業交易因子之行列，共同影響著狩獵行為與規範的 

變 遷 ，非肉類的野生動物產製品商業交易在政府的執法下，從 1980年代起漸趨 

沒 落 ；另一方面 > 隨著經濟的繁榮所衍生對野生動物獸肉之需求，卻 又 在 1970 

年代末期促發了山產店的興起與野生動物獸肉的商業交易，隨後於1990年代起 

由於 野生動物保育法」的施行而遭到相當程度的抑制。然而這兩個因子對野生 

動物族群一正一負的影響，其重要性都無法與1980年代起發生的重大社會經濟 

變遷匹敵，亦 即 ，外界就業機會的拉力使得許多太魯閣族人外出工作，直接大量 

減少了狩獵人□ ，並逐漸減少了狩獵活動與文化的傳承，影響所及，本研究區域 

的野生動物族群爿犬況，在 1980年代便已經開始回升，早 於 「野生動物保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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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告實施的1990年 代 ，且由於部落族人外出就業的趨勢至今沒有重大變化，因 

此野生動物族群的回升趨勢，以及同時期間原住民狩獵規範逐漸式微的狀況，至 

今也依然不變。隨後在 1990年代乃至2000年代中期，「野生動物保育法」的實 

施雖然一方面壓抑了野生動物獸肉的商業交易，但它也並未真正直接干預本硏究 

區域中原住民之狩獵行為，同時社會經濟變遷繼續施加著主要的影響力，使得傳 

統狩獵規範現今僅殘存部分的約束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太魯閣族原住民内部規範影響力逐漸削弱的大趨勢中，獵 

區制度仍是一相對有約束力的規範，雖則整體獵區範圍已經大為縮小（因而受到 

規範約束的地理範圍也隨之縮小），實質内涵已有所改變（由家族制轉為家族與 

個人皆有），既有之約束力不免也呈現鬆弛的跡象，但整體而言，獵區制度現今 

仍得到絕大多數狩獵人的尊重與遵循。然而這個殘存的核心規範，卻在 2000年 

代中期後國家保肓體制的嚴格執法措施下遭遇了重大的衝擊，這時期外部保肓制 

度凌駕了社會經濟變遷的因子，成為驅動原住民獵區制度加速降低影響力的主要 

因素，其變遷速度之快，1970年代至2000年代中期，整體獵區約略縮減了一半， 

而後在2005-2009短短四年間，使用中的獵區又再度縮減了約一半的範圍。

綜合而言，在長期間社會經濟變遷因素扮演著主要角色，持續施加著相對緩 

慢 、但影響深遠的變遷壓力，而國家保育體制則在2005-2009年間大大地加速了 

變遷的腳步，足見在嚴格執法的情況下，國家體制的確造成了迅速且強大的影 

響 。長期的整體結果是，野生動物數量的確已經明顯增加，而原住民的狩獵活動 

大為降低，原住民内部狩獵規範則逐漸降低其影響力。那 麼 ，這個實際結果背後 

的規範性意涵為何？

首 先 ，若純粹從保護野生動物的角度而言，這似乎是個好現象，但也不全然 

是 ，令人關切的是，設若絕大部分山區最終都已經從原住民獵區制轉變成為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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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態 （open access)，實際上原住民族傳統制度已經相當部分為政府野生動物保育 

體制所取代，那麼一旦政府之執法強度降低，則共有資源之悲劇將有可能上演， 

畢竟此悲劇的核心原因在於無法排除他人使用的開放狀態，這是將原住民族傳統 

規範逼至瀕絕所必須承擔的風險。

第 二 ，若考慮到上述完全依賴政府保育體制執法所可能衍生的風險，以及中 

央集權下政府所必須負擔的行政管理成本與原住民社會的反彈，那麼某種程度的 

共管方案的確是值得各界共同思考。例如，由政府保育體制負責核心保護區的保 

護執法工作，在非核心保護區部分，則透過原住民族主體的政治社會行動以尋求 

政治上的（明文或非明文之）妥協方案，使得原住民狩獵活動在足夠地區仍得以 

擁有相對活躍的空間，免於保育法令所施加的強大壓力，更進而肩負起非核心區 

的資源治理功能。惟這個目標的達成，一方面有賴於友善的外部制度環境，另一 

方面在原住民族内部，各界必然也會關切其資源治理的能力問題，而這個問題， 

在相當程度上與原住民族内部規範的韌性有直接關連。

本文所探討的實證案例中，在社會經濟變遷因素與國家保育體制的交互影響 

下 ，太魯閣族狩獵規範的軔性層面呈現了複雜的面貌。一方面，在獵區制度以外 

的一般行為規範部分，其影響力已經大為式微，甚至許多規範本身已經不復存 

在 ；另一方面，具有狩獵規範核心功能的獵區制，其規範本身仍具有相當重要的 

約 束力，相對完整地傳承至今。若 從 2000年中期以前的經驗觀之，若非近幾年 

國家保育體制所施加的極大壓力，否則獵區制將更能维持其完整性，包括其自我 

運作與調適變遷之功能均可維持良好。換言之，若能處在較友善的外部制度環境 

中 ，太魯閣族獵區制應能持續地發揮其應有功能。在這個基礎之上，由國家保育 

體制與太魯閣族內部規範共同治理野生動物，的確具備一定程度的現實可行性。

第 三 ，若從保護延續原住民狩獵文化與規範的角度觀之，本文的個案現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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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得 特 別 關 切 的 ，因為重大且快速的變遷正在發生。有 效 的 對 策 ，必須在短期内  

先 設 法 化 解 國 家 保 育 體 制 執 法 所 帶 來 的 直 接 壓 力 ，使得現今仍留存的原住民獵 

人 、狩獵活動與狩獵規範仍有一定存續的空間；在 長 期 間 ，則必須正視社經變遷 

所 引 發 的 深 遠 影 響 1吾 人必須思考與實驗，何種社會與經濟發展模式始能吸引部 

分原住民族的年輕世代繼續依靠天然山林維持部分生計，並藉此傳承其治理自然 

資 源 之 傳 統 知 識 與 規 範 。關 於 這 個 問 題 ，結 合 上 述 第 一 、二 點 的 討 論 ，合宜的走 

向 可 能 是 ，在 原住民族自治的架構下，劃 設 資 源 永 續 利 用 區 ，並在此區域内根據 

太 魯 閣 族 內 部 規 範 運 作 ，以使式微中的規範能得到傳承、調適新環境與再興的機 

會 ，並與民族自治體及國家體制，聯合形成多層級的資源治理機制。這個新機制 

的細節雖仍待詳細規劃，但 在 現 實 政 治社會層面上，其實施的大環境背景已經益 

趨 成 熟 ，主 要 的 原 因 是 ，太魯閣族近兩年來已經在地方上積極展開籌備民族自治 

的 工 作 ，若原住民族自治法順利通過，太魯閣族可望成為首先建立自治體的原住 

民 族 ，屆 時 ，國家保育體制與太魯閣族内部規範間之互動，或許能結束過去以來 

的 消 長 關 係 ，從而展開合作治理的新契機。

3 . 黃 長 興 、戴興盛 *  ( 2 0 1 6 ) 國家公圜對原住民族之衝擊：太魯閣國家公園內太 

魯 閣 族 狩 獵 之 實 證 研 究 ，台 摩 廣 注 民 碎 究 藤 ，1 9 :1 7 9 -2 1 0。*通訊作者

本 文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透過對太魯閣國家公園內的太魯閣族狩獵活動之研究， 

以釐清國家公圜對原住民族衝擊的實際狀況，尤其聚焦於目前太魯閣國家公圜内  

太魯閣族狩獵活動的地理範圍以及其獵區制度。本 研 究 發 現 ，至 2013年 止 ，太 

魯閣國家公園内太魯閣族狩獵活動，主要分佈於 七個區域，包括立霧溪上游及瓦 

黑 爾 溪 流 域 獵 場 、陶 賽 溪 流 域 獵 場 ' 海鼠山周邊山區獵場、立霧溪下游閣口區域 

獵 場 、秀林山 (新城山)獵場  ' 三 棧 溪 流 域 獵 場 、砂卡磘溪流域獵場。其 分 佈 面 積 ， 

大約佔國家公園内中央山脈主稜線以東之二分之一弱的區域，若 與 1970年代之 

前 的 狩 獵 範 圍 相 比 ，已 經 大 為 減 少 。獵 場 的 分 佈 ，則幾乎與舊部落分佈地區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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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致 ，這反映了狩獵活動與部落固有生活領域間的高度相關，但目前僅限縮於舊 

部落附近。而目前尚存的狩獵活動，除了主要為了傳統慣習之獲取獵物之外，另 

一目的為保護農作物，因為野生動物數量已經對農作物造成重大威脅。

一般而言，在上述獵場中即使仍有狩獵活動發生，但頻率都偏低，在某些地 

區甚至已經幾近停止。這個現象，一方面固然與社會經濟變遷導致狩獵人口減少 

有 關 ，另一方面，則和國家公圜的成立與政策有密切關係。國家公圜成立後，以 

「無人公圜」為主要管理目標，使得境内原住民常住人□大為減少，再加以嚴格 

禁止狩獵的管制措施，使得狩獵活動更為不易。另一方面，野生動物族群量的確 

已經增加，因此獵人普遍可以在道路或部落附近獲得獵物，這也造成目前獵場主 

要分佈在交通方便處與部落近 處 。

或許最值得注意的是太魯閣族獵區性質的改變。傳統上，太魯閣族奉行家族 

獵 區 ，並嚴格保護其領域。但在今日的太魯閣國家公圜境內，我們分析了 3 1條 

主要獵徑與所屬獵區之特質，其中只有2 條是屬於傳統家族獵區，其餘 2 9條均 

為所有人都可進入狩獵的公共獵場。而僅存的傳統獵區，其共同特徵為有太魯閣 

族人常住，和其他地區的無族人常住形成明顯對比。這說明了國家公園「無人公 

圜」政策對原住民族傳統獵區制度所造成的重大衝擊，雖然社會經濟變遷的確是 

長遠的影響背景，但國家公園的管制作為，更導致了傳統獵區制度的崩解，以及 

有真正傳統山林知識獵人的大幅減少。整體而言，國家公圜體制的介入，使得山 

林獵場失去傳統的管理規範，在公共獵場中，任何人均可進入狩獵的現狀，嚴重 

暴露國家機制下保育工作的缺失，更遑論原住民族文化流失的重大危機。因 此 ， 

我國國家公圜政策的確應儘速檢討修訂。

4.戴興盛*、呂翊齊（2019)國家自然資源管理體制下的再共有化:臺灣野生動 

物共管制度的興起與最新趨勢，敢方史舆敏方文论，22(1),33-54 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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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臺灣原住民族脈絡下自然資源的再共有化過程。臺灣近幾年在野生 

動物保育與利用議題上，歷經了從國家集權的命令控制式體制，到試行共管模式 

的過程，而目前共管模式的目標，一定程度含括了復振原住民族共有資源體制的 

願 景 。這一段試行歷程還在初步階段，它將涉及漫長的典範移轉(paradigm shift) 

過 程 ，因此重點應該不是在短期內匆促的評價其成敗，而是階段性地反思實踐過 

程所提供的重要經驗，作為下一P皆段推動制度變革的基礎。綜觀這整個歷程，我 

們可以歸結出以下經驗。

首 先 ，這個典範移轉過程是從1980年代以來原住民族運動的一環。原住民 

族運動推動了最重要的制度性架構《原住民族基本法》，使得原住民族的土地與 

自然資源權獲得制度14肯 認 ，原住民族運動也提升了原住民族的整體自主意 識 。 

這些逐漸影響到社會各界開始關注野生動物治理議題，也部分促成了 2016年政 

治社會大環境改變所帶來的機會之窗。而 後 ，在本文所探討的太魯閣族案例中， 

太魯閣族人開始願意與國家試行共管模式，這背後得以推動的原因，還是需歸功 

於原住民族運動長期孕育的社會基礎。

第 二 ，這也是臺灣環境保育運動與治理典範的轉型過程。如同本文第二段所 

分 析 的 ，臺灣的環境保育運動自從1980年代以來，是以嚴格保護(preservation) 

為主要的典範，而這也意味著，臺灣關切環境議題的力量，在很長的時間中或是 

完全忽視原住民族的處境，或是將原住民族所受的壓迫，視之為保育所需要付出 

的合理代價。而這個典範在倫理上與保育實務上都帶有嚴重缺失。隨著國際學術 

與實務思潮轉變、臺灣的原住民族運動與廣泛的社會運動洗禮，有部分環境保育 

人士與團體開始呼籲新的保育典範，並願意與原住民族運動結盟追求此一目標。 

因 此 ，部分環境保育團體，以及眾多廣泛的社會運動團體，都參與、促成了這個 

歷 程 。但誠如這個過程至今所顯示的，並非所有關切環境保肓事務的人們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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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典範移轉，而這也是再共有化過程前進遲緩的主要根源之一 。

第 三 ，學術界也是這個過程的促成者、協做者之一。從 1990年代開始引進 

國際學術與實務思潮，之後與原住民族運動、環境保育運動結盟，一直到近幾年 

進行跨科際整合，包括原至民族研究、共有資源治理、自然科學、法學'生態政 

治學、地理學等眾多學門學者，與部落、公部門、非政府組織共同加入共管模式 

的試驗性操作。

第 四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過程一開始是透過公民社會結盟由下而上的變 

革 ，部分促成了機會之窗的出現。而 後 ，2 0 1 6年後透過機會之窗來自由上而下 

的改革政治意願，使得倡議多年的理念，終於有機會修正制度性架構，並在政府 

的制度性架構下進行部落層級個案的試驗性操作。同時，在整個過程中，我們可 

以看到在政府、族 群 、部落這三個層級間的行動，都可能對其他層級造成影響。 

換 言 之 ，典範移轉的過程同時涉及由下而上(bottom-up)與由上而下(top-down)的 

不同實踐路徑，我們很難區別到底何者較為重要，事實上兩者都不可或缺。

第 五 ，2 0 1 6年開啟的機會之窗，事實上反映的是全國性的政治社會變革風 

潮 。我們可以看到，政策與社會大環境的改變，對於部落的自我组織可能性會有 

重大影響，這 是 Ostrom (1990)的制度設計準則七(外部制度承認)所告訴世人 

的 。在本文的研究個案中，也可以見到如此的轉變，一方面，部落自身的努力無 

疑是重要的，但是其集體行動的啟動與延續，很大程度還是會取決於政治、政策 

與社會大環境，當大環境的改變使得狩獵議題不再是禁忌時，部落基本上將願意 

思考建立正式狩獵管理機制的可能性，在銅門案例中也的確迅速推動了建立部落 

內部機制的工作。從另一個角度而言，若目前這友善的外部大環境消失了，Ostrom 

制度設計準則七也會預見自我組織努力的消散。而這也意味著，若要建立穩定的 

外部大環境，使部落内的自我組織努力免於政治社會波動的影響，那麼下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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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目 標 ，應是建立建制化(established)的制度體系，包括修正野生動物保育法， 

以及更進一步的通過原住民族自治法。

最 後 ，除了外部環境事關重大外，部落自我組織的集體行動能力，也會受到 

其他數個重要因素的影響，主要關鍵在於，投入自我組織所獲得的回報，是否值 

得長期的投入？面對這個議題，若我們希望部落能建立狩獵管理制度，那麼以下 

方向或許值得努力:第一，保育政策要能提高自主管理的效益，例如在有管理與 

無管理制度的部落(以及個人)間享有程度不等的權責。第 二 ，部落狩獵管理制度 

若僅處理狩獵事務，可能在大多數案例中效益均不敷投入，因此需將管理制度連 

結到更廣泛的自然資源治理事項上，例如森林巡護、森林副產物、遊憩資源等， 

始能提高部落建立制度的意願。這些議題都需要在下一階段的試驗性制度設計中 

細緻考量。

5 . 呂翊齊、戴興盛。移居部落的獵場空間與狩獵自主治理:太魯閣族木瓜溪流域 

部落逝年之進 展 。2 0 2 0科技部人類學及族群研究學門成果發表會議，竹 北 。科 

技 部 ：108-；24；20-H -259-006-M Y 2 。儲文投稿審査中，尚未出版）

本研究自2016年起以來與部落共同協作的進展，是在整體上位制度氛圍轉 

變的情況下，與秀林鄉太魯閣族人共同摸索、組織和行動所完成，至 今 ，這項行 

動仍在持續和深化當中。作為狩獵自主管理的實務操作性計畫，本研究最初先與 

花蓮縣、秀林鄉銅門部落會議的獵人團展開合作，之後與文蘭村聯合治理，一路跨 

域走向全鄕層級之組織整合，目前預備以花蓮縣秀林鄉太魯閣族獵人協會作為狩 

獵治理體制單位，與國家簽訂行政契約取得獵場管理權。

為了使領域空間/ 治理主體浮5見，實作步驟上，本文提出「事實獵場」、「權 

格獵場」以及「法制獵場」三組概念，分別回答：「誰在何處狩獵，如何狩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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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有資格在此狩獵（使用權）？」以及「誰有權利管理此處的狩獵（管理權）？ J 

等實作應當釐清的考量。首 先 ，木瓜溪流域周邊部落的事實獵場狀態顯示，實際 

狩獵活動範圍的大小，相較於過去已大幅縮小，僅侷限於主要道路兩側的一定範 

圍 內 ，獵場性質傾向於公共與排他規範的混合體(請參見圖一）。從細部尺度而 

言 ，内部獵場邊界並非有一條界限分明的領域，而是各種脈絡因素和行為倫理決 

定優先次序，並由內部日常的社會關係來調節。擴大來看，銅 門 、榕 樹 、文 蘭 、 

米亞九和重光五部落事實上共同使用著木瓜溪主流域的林班地獵場，各部落也都 

有傾向於排他的原保地周邊獵場。

其次，從地理空間的獵場事實出發，目的是在於推敲部落在地認知與政治關 

係所能容忍的空間正當14邊 界 （權格獵場），以此區而言，五部落共同繼受木瓜

最 後 ，關 於 「誰可以主張或劃設狩獵自主管理的獵場範圍」這個抽象提問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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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涉有關「行動主體」以 及 「領域空間」劃設的核心議題，從我們的實作過程可 

以發現，它並沒有明確的、本質性的、恰當的或可事先預知的答案，能夠單將歷 

史空間的再現（或 是 說 「傳統領域」）完美地對接於現實之中。當代世界的真實 

對照於歷史，或許已是碎裂的、扭曲的、變動過後的，而面對科層體系切割、僵 

結的制式法律或是地方政治所致的無以為繼，我們能確切把握的只有在真實處境 

下 ，探明地方是如何從歷史的夾縫裡適應變遷，找到符合當前文化和政治正當性 

的方式，將主體以及領域空間「協議」出來。換言之，沒有任何領域/ 主體的建 

構是能夠單向宣稱的，也許是雙邊，也可能是多邊，總之獵場治理單元的界定應 

當保持開放性，權衡實際現狀，以創造多重主體在地協商的政治氛圍為優先考量。

本研究的發現也清楚表明，再往更上一層看，這些促進在地協商和自我組織 

的 氛 圍 ，與整體政策與社會大環境的改變有密不可分的關連，這 也 是 Ostrom 

(1990)的制度設計準則七所告訴世人的：外部制度的承認，對於在地組織有決 

定性的影響。在 2010年前後本文作者之一於銅門部落進行研究的期間，當時野 

生動物保育與狩獵議題在部落中是不可與外人談論的議題，整體氣氛是肅殺 的 。 

而 在 2017年進行研究之時，部落獵者們已經親身經驗大環境某種程度的轉變， 

因此這些議題不再是禁忌，部落也基本上願意思考建立正式狩獵管理機制的可能 

性 ，公部門與部落獵者之間的信任感如今不可同日而語。而在銅門也的確迅速推 

動了建立自主管理機制的工作，印證了 Ostrom制度設計準則七的見解。

在同樣的大環境下，不同部落或地域尺度對於建立自主管理機制的態度與進 

程 ，反映的是不同脈絡的影響。銅門獵人團快速的自我組織，主要源於其多年的 

部落會議動員與原住民族運動之經驗;秀林鄉獵人協會則是在多年的原住民族運 

動基礎上、以及銅門獵人團的經驗鼓舞下，透過高層原鄉政治的資源，形成更大 

願景的集體匯流。這些過程所累積的社會資本與制度資本，讓其在推動狩獵自主 

管理制度時，能動員過往累積的基礎。而這個過程，部落族人們自身的能動性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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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是重要的，但很大程度還是取決於政治 '政 策 、社會這些「微友善的夕卜部大環

境 」（戴興盛、呂翔齊，2019 )能否延績下去，創造一定的制度誘因，滾動多邊

協談的可能。開放的制度環境、良好的在地政治氛圍與多邊領域/ 主體的協議，

這三者上下之間來來回回的互動過程，或許正是秀林鄉太魯閣族人這些年集體行

動成就的最佳寫照。

參、研究發現總結

1 .  狩獵活動對於台灣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具有核心之意義與重要 

性 ，狩 獵 、以及原住民族社會因此與自然環境所建立之緊密連結、文化知識 

體 系 、日常生活慣習，普遍被原住民族社會視為最核心之社會生活要素之 

— ，也是原住民族獨特世界觀、價值觀的根本來源，換言之，此一特殊之文 

化多樣性，事實上很大程度立基於狩獵活動，我們也應注意到一個基本事 

實 ，即狩獵活動事實上與資源保育活動是一體兩面，而非如漢人或西方社會 

將其切割看待。此 外 ，當代國家環境保育治理體制亦相當仰賴原住民族相關 

山林知識與文化體系之支持，始能在偏僻山區順利執行各類任務。

2 .  在我國現行野生動物保育法的制度架構下，野生動物數量已經大幅成長，在 

東部許多地區甚至已經造成農作物的嚴重危害。

3 .  雖然狩獵活動頻率降低，原住民族狩獵活動仍普遍存在，然目前對於野生動 

物族群並無負面衝擊跡象。另根據歷史經驗，具高度市場商業價值之物種仍 

有可能在未得到適當管理之情況下被過度利用，此為例外狀況，但仍應納入 

治理體系與法制考量。

4 .  現行野生動物保育法制度架構對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慣習1權益以及原住民族 

自然資源管理制度造成嚴重負面衝擊，若不即時挽救，原住民族山林文化傳 

統以及相關之知識與社會規範體系將可能在目前4 0 歲以下之世代漸次消 

亡 。以上現象固然與整體社會經濟變遷(如人口遷移至都會區、因生計工作 

減少狩獵頻率)有重大關係，然而未充分考慮原住民族文化與權益之野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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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保育法制，已羥造成雪上加霜及壓垮駱騎之最後一根稻草的影響。就個人 

權益或族群整體權益角度而言，原住民族因現行法制規定所導致之觸法代價 

極 高 ，許多獵人均有觸法之經歷。

5 .  由於上述因素的交錯影響，原住民族狩獵地理範圍已經大幅縮小，狩獵頻率 

大幅降低，目前多沿著道路沿線狩獵，因此事實上多數山區已經演變為實質 

之保護區，有狩獵活動分布之範圍相當小，也因此導致野生動物族群大幅增 

加 。

6 .  現行野生動物保育法制度架構下之事前申請制由於不符原住民族狩獵文化 

傳統與慣習，實際上窒礙難行，因此形同虛設，鮮少有原住民族狩獵活動願 

意及實際上真正遵循此一制度。

7 .  在現行野生動物保育法制度未被嚴格執行的情況下，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慣習 

以及原住民族自身之自然資源管理制度仍然具有一定程度之韌性，可以繼續 

存 在 、演變調適、並執行自然資源管理之功能(必須特別說明，具高度市場 

經濟價值之物種例外，在這狀況下仍有可能導致資源之過度利用）。

B. 2 0 1 6年起本人研究團隊與研究地區部落、林務局共同參與討論推動原住民 

族野生動物狩獵自主管理機制。本人所參與研究團隊執行科技部之原住民發 

展整合型計畫「原住民族移居部落漁獵場治理的在地知識與應用-花蓮太魯 

閣族漁獵場的空間分布研究M O S T 106-2420-H -259-025」、「原住民族部落漁 

獵場治理現況與自主管理的發展一花蓮太魯閣族近代獵場的空間生態學與 

自主管理架構的建立M O S T  108-2420-H -259 -006 -M Y 2」，相關研究成果已 

經應用至最新一 P皆段之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與野生動物監測整合計畫，包 

括林務局之「108年度原住民族漁獵治理現況與自主管理的發展-花蓮太魯閣 

族近代獵場的空間生態學與自主管理的發展」、Q 09-111年原住民族漁獵治 

理現況•花蓮太魯閣族近代獵場的空間生態學與自主管理的發展」。整體而 

言 ，這些研究與行動經驗已經在木瓜溪流域建立一完整之原住民族野生動物 

狩獵自主管理機制，包括(])建立部落自我組織管理之獵人團；（2)建立獵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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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回報機制；（3)建立科學監测、原住民族傳統知識監測之雙軌系統。在上 

述機制協助下，銅門獵人團於108年8月至109年7 月之年度回報總共2502

隹X 溢描—/出土八\&MLLrMF；次此f . 士主办曰虫 A _ ;全 曰 讲 占联r七边々 I々T
2W90801〜20200731 銅鬥獵人團（年度）%i s m

長_ 山羊 白面 大赤嗎鼠 未知飛承 赛灣爾寒 « | f

Mgm£i(ll 人〉 63 35 10 5 39 20 0 23 195

_ Mimyaog(t5人） 58 23 1 7 45 9 0 S 151

iMkduyung (2人） 3 2 0 0 0 5 10 1 27

Mkwuway (11 人） 76 41 4 21 116 34 0 21 313

Mqidng (3人） 4S 4 19 0 20 2 0 55 14S

Skahing (9 A ) 392 146 146 44 379 311 0 224 1642
文蘭（4人） 7 2 1 2 0 1 19 0 26

共55人 647 253 181 79 599 382 29 332 2502

表一：銅門獵人團]08年8月至109年7 月獵獲野生動物年度回報統計

肆、政策建議

1 . 衡量野生動物現狀與原住民族文化傳統存續現狀，前者目前狀況無虞，後者 

貝丨J有重大之危機，因此當前相關之法制修正方向，應將重點置於保護、復振 

原住民族文化與知識體系、並保障原住民族對自然資源之使用權。當然，無 

論野生動物保育與利用相關制度如何修正，事關環境永續之基本底線仍為確 

保野生動物、生物多樣性保育之目標，以及上述事關原住民族文化存續之社 

會文化權目標。

2 - 鑒於生物多樣性保育之公共財(public goods)與野生動物之共有資源 

(common pool resources)本質，野生動物保育通常需要建立一多層級治理 

(multi-level governance)體制，將具公共財本質資源類型(如瀕臨絕種物種保 

育、基礎之大尺度科學研究與監測等)之治理權責交付國家體制，而一般無 

瀕危之虞之物種則可以將管理權責交付原住民族部落自主管理機制 

(self-govetnanceX包括個別部落、數個部落之聯合體、或族群之自治體，可

] 6



視生態環境與族群社會文化條件彈性決定)或與國家、學術界、非營利事業 

組織合作之共管機制(co-management) 。

3 .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 1 條 之 1 、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 

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目前主要屬於管制作為與消極保護狩獵權，尚缺乏前 

述建議之保護與復振原住民族文化與知識體系、建立原住民族部落自主管理 

或共管機制等積極做法。因此目前野保法相關法規亟待修正，或為特別考慮 

原住民族之文化傳統與知識體系所遭遇之緊急處境，另訂原住民族相關之專 

法 。

以上硏究結果、實務經驗與政策建議，謹呈司法院公鑒。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〇 年 三  月 二 日

陳述人:戴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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